
附件	

慈溪市会计专业技术人才培育奖励申请表
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姓名
	
	性别
	
	籍贯
	
	照片

	政治面貌
	
	身份证号码
	
	

	出生年月
	
	工作时间
	
	

	职务职称
	
	学历学位
	
	

	工作单位
	
	单位地址
	
	

	手机号码
	
	单位人事
部门电话
	
	

	证书管理号
	
	证书批准日期
	

	开户银行
	
	银行账号
	

	申请类型
	□中级会计师1500元 □高级会计师3000元 □注册会计师4000元
入选高端会计人才培养项目□市级2000元□宁波级3000元□省级4000元□国家级5000元
获得会计专业荣誉□市级2000元□宁波级3000元□省级4000元□国家级5000元


	
[bookmark: _GoBack]申请人声明：本人在申报年度内为非行政事业单位在编人员，无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及有关财经法律法规行为，完成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，工作单位与社保缴纳单位一致且在慈溪市，并承诺所填写的内容及提供的资料真实有效，如有虚假，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（重要提醒：申请人以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骗取奖励的，按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规定处理。）
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所在单位
审核意见
	
该同志于      年   月-      年   月在我单位从事会计工作，并正常缴纳社保。
              
   
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财政部门
审核意见
	
□予以核准，同意申领          元。

□不予核准，理由：              。

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



